盐田区2026年流浪犬捕捉、收容第三方服务项目自行采购公告（征求意见稿）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编号：暂无
（二）项目名称：盐田区2026年流浪犬捕捉、收容第三方服务项目 
（三）预算金额：75,100.00元
（四）最高限价：75,100.00元
（五）采购需求：详见下文
（六）合同履行期限：详见下文
（七）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二、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按照要求于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在盐田区辖区路面开展巡逻，对流浪犬只进行巡查、专业捕捉、收容，对逾期无人认领流浪犬只进行无害化处理，协助文明养犬方面开展宣传及执法行动等。所收容的犬类包括市民主动送至或街道执法队捕捉的盐田区辖区内的投诉犬、遗弃犬、丢失犬及自然繁殖的流浪犬。具体服务内容如下：
（1）巡查：在执法人员的带领或配合下，对辖区巡查，并以抓捕、收容等方式处理巡查中发现的流浪犬、无主犬、禁养犬、遗弃犬等犬只。
（2）抓捕：在执法人员的带领或配合下，对辖区内市民投诉或执法队人员、协管员发现的非路面流浪犬进行抓捕。
（3）收容及无害化处理：对盐田区辖区内沙头角街道、海山街道、盐田街道、梅沙街道、中英街等五个街道或片区提供犬只现场收容服务。按照《深圳市养犬管理条例》相关标准，对抓获或收容的流浪犬、无主犬、禁养犬、遗弃犬进行无害化处理，其中包含对收容的死亡犬只尸体及街道执法队巡查发现或市民投诉的盐田区辖区内的犬类尸体的处理。
（4）辅助执法：按要求派出人员到辖区进行巡查、抓捕过程中，协助开展劝导、法律宣传等工作，制止市民违法养犬行为，引导市民依法、文明养犬。
（二）服务要求：
负责协助甲方开展盐田区针对流浪犬只的巡查、抓捕、收容及无害化处理各项工作。选派的工作人员应健康状况良好，严格履行公共卫生防疫义务且无传染性疾病，具备良好的与服务内容相匹配的业务素质及能力。每月主动出勤巡查不少于5次，每次巡查8小时，覆盖四个街道，必要时经甲方协调可进入中英街范围内收治；每次巡查及抓捕行动出动至少1辆专用车辆、不少于2名（含司机）专业工作人员；每月能接受至少1次紧急任务安排，如遇突发情况，能及时到场处理；每月收容、收治犬只不少于5只。
三、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一）投标人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是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的其它组织（提供营业执照扫描件或事业单位法人证等法人证明扫描件，原件备查）；总公司或者分公司只允许一家投标，不允许同时参与本项目投标，以分公司名义参与投标的，须提供总公司或具有独立法人的上一级公司出具的愿为其参与本项目投标的行为以及履约等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加盖总公司公章的授权函，以及提供总、分公司的营业执照扫描件，原件备查；
（二）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即：供应商应为中小型企业（或视同小型、微型企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或监狱企业）；要求供应商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以下三项证明文件之一：①《中小企业声明函》；②《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③《监狱企业声明函》及由省级以上监狱管理局、戒毒管理局（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出具的属于监狱企业的证明文件。
（三）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资质要求（由供应商作出承诺声明）；
（五）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况（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七）不存在《深圳市财政局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深财规〔2023〕3号）列明的严重违法失信行为（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承诺）；
（八）参与政府采购项目投标的供应商近三年内无行贿犯罪记录（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九）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在《政府采购应答及履约承诺函》中作出声明）；
（十）不同供应商的法定代表人、主要经营负责人、项目投标授权代表人、项目负责人、主要技术人员不得为同一人、属同一单位或者在同一单位缴纳社会保险；不同投标供应商的投标文件不得由同一单位或者同一人编制；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由供应商填写《供应商基本情况表》相关信息）；
（十一）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投标人选用进口产品参与投标。
四、其他服务要求
（1）需具备良好的思想品质、拥护党的领导，具备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2）应当保守国家秘密，对履行职责中了解到的政府机密及其他不宜公开的情况，应当保守秘密；
（3）忠于职守，维护甲方的合法权益，不得发表、散布有损政府声誉的言论和进行有损政府形象的行为；
（4）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发布有关政府事务处理的意见；
（5）不得利用甲方服务提供商的身份和便利，办理与甲方无关的事务；
（6）与甲方交办的事务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正在履行的职责的，应自行申请回避。
（7）中标方需根据实际需要自行组织、参加相关专业培训，确保提供犬只抓捕、收容和无害化处理服务的人员专业过硬，满足招标方要求。
五、供应商提供采购文件主要内容（需盖公章）
（一）投标文件正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投标承诺书
（2）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3）投标文件签署授权委托书
（4）公司营业执照、社保缴纳证明
（5）采购方案
（6）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参加投标的法定代表人应当随身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身份证；授权委托人应当携带法人证明书、法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及本人身份证。
六、招标方式
采用邀请竞标方式。拟邀请深圳市智爱宠物服务有限公司、深圳星臣宠物管理服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振晟犬类服务有限公司三家公司。
七、评定方式
最低价中标法。若出现投标人最低投标报价相同情况时，相同报价的投标人再进行抽签，大号中标，最终确定中标人。
八、公告期限
XX年XX月XX日至XX年XX月XX日（具体以正式采购公告为准）。
九、供应商提交采购文件截止时间、评审时间和地点
（一）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XX年XX月XX日xx点xx分（北京时间）（具体以正式采购公告为准）。
（二）投标文件提交方式：本项目投标人可通过“顺丰速运”的邮寄方式（不接受顺丰同城、闪送、美团跑腿等同城服务递交）或直接送达的方式，按照规定的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具体以正式采购公告为准）将投标文件以及签字盖公章的《供应商邮寄标书承诺书》邮寄至我司，送达时间以我司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快递箱封面需用A4纸清晰标注项目名称、项目编号和投标人名称，投标人自行承担因寄错地址、逾期送达、未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或者邮寄过程中出现包装密封破损等可能导致投标无效情形的责任与后果。投标人未参加开标会的，视同认可开标结果。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采购人概不接受。
（三）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海景二路2088号工青妇活动中心910室。
[bookmark: _GoBack]（三）采购评审时间和地点：定于XX年XX月XX日xx点xx分（北京时间）在深圳市盐田区海景二路2088号工青妇活动中心911会议室（具体时间和地点以正式采购公告为准）。
十、本单位负责对项目的询问、质疑和投诉进行处理
联系人：丁工
联系方式：0755-25228721
地址：深圳市盐田区海山街道海景二路1088号区工青妇活动中心大楼
